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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3 月 9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6007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根据《反馈意

见》相关要求，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出具了承诺，具体内容如

下： 

本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以及未来三个

月，本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事项，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使用、近五年受到的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监管措施等事项承诺如下： 

1、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本公司已实施的

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事项包括收购凤凰新能源并增资、购买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97 号世纪商务大厦 17 楼整层房产、收购凤凰控股光学仪器事业部部分资产、收

购凤凰胶片 30.64%股权、收购凤凰安防 49%股权，上述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事

项均已完成，投入的资金来源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 

2、截至本承诺出具日，本公司未来三个月内可能进行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

买计划为拟收购控股子公司凤凰光学（广东）有限公司 26.667%股权，本公司承

诺以自有资金或银行借款进行投资，不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 

3、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严格依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决议



 

规定的用途使用，公司将设立专项募集资金银行账户，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使用募集资金； 

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途已经公开披露，相关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5、最近五年除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14〕0033

号）和中国证监会江西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凤凰光学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5]3 号）外，公司未收到证券

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监管措施。 

特此公告。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月 7日 


